信宜市东部和南部地区河道生态修复项目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信宜市东部和南部地区河道生态修复项目已由经信宜市人民政府同意实施，本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本项目中标人，负责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及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建设、运营，在项目计算期结束后将该项目无偿移交给信宜市人民政府或其指定单位。招标人为信宜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资金来自建设单位自筹和申请金融机构贷款融资，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
项目对罗定江（信宜段）、北界河、昌耀河、小水河、绿鸦河、双山河、围底河（信宜段）、罗镜河（信宜段）、木瓜河、直水河、石垌河、丁堡河等总长约292.54km 河道进行清淤疏浚排涝，项目建设总规模为理论计算可清淤总量共1471.68万m³。
3.项目计算期
根据项目经营目标及河道沉积物储量评估规模，本项目计算期为20年，其中：项目建设期2年；运营期18年。
4.项目运作方式
4.1 运作方式：根据项目的特点，本项目采取公开招标方式引入投资方，并约定其作为项目的投资主体，根据《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管理指导意见》要求，组建项目法人或委托代建机构，依法依规对信宜市东部和南部地区河道进行清淤疏浚及生态修复，以期提高信宜市东部和南部地区河道的防洪抗洪能力。中标人按中标价向政府支付有偿使用费(资源取得费)获得项目资源处置权，通过处置清淤物取得经营收入，清淤疏浚工程费用、支付建设期银行利息、清淤物资源化利用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由中标人负责落实。
4.2 项目合作范围：项目实施机构由信宜市人民政府授权，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本项目投资人，投资人即本项目中标人，由其负责项目整体的投资建设运营，政府方对于各子项不再进行单独招标。实施机构与中标人签订《信宜市东部和南部地区河道生态修复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中标人在合作期内依法依规对项目范围内信宜市地区河道进行清淤疏浚及生态修复建设内容，以提高项目区河流的防洪抗洪能力，中标投资人按中标价向政府方支付有偿使用费(资源取得费),并通过处置清淤物取得经营收入。
在本项目范围内，项目实施机构授予中标人对合作区域的权利和义务系独家的、排他的。除非依照《信宜市东部和南部地区河道生态修复项目合作协议》约定提前终止的，项目实施机构承诺不擅自回收权利和义务、不减少项目约定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不再将本项目的权利和义务授予任何第三方。
5.有偿使用费(资源取得费)的确定
本项目有偿使用费(资源取得费)最低限价为人民币伍亿贰仟捌佰伍拾玖万伍仟柒佰元整(¥528595700.00),最终以中标金额为准。
6.投标人资格要求：①投标人须是在中国大陆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持有有效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执照。②投标人在最近三年内（2022年7月1日至今）没有存在骗取中标或因自身严重违约（工期延误超30%、质量问题造成重大损失、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被解除合同或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且在限制投标期内。投标人在“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没有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或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③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Toc2704][bookmark: _Toc5417][bookmark: _Toc35][bookmark: _Toc4205][bookmark: _Toc15256][bookmark: _Toc25894]7.招标文件的获取与投标登记（具体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告的日程安排为准）
[bookmark: _Toc26342][bookmark: _Toc19893]7.1 请有意向的潜在投标单位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于2025年  月  日至2025年  月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4:00至16:00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投标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投标登记资料详见招标公告《附件一》，投标登记资料一式两份装订成册，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原件备查；投标登记申请表（原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单独提供，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www.gzggzy.cn/可下载）。
7.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bookmark: _Toc6965][bookmark: _Toc13908][bookmark: _Toc32282][bookmark: _Toc29639][bookmark: _Toc31722][bookmark: _Toc14701]
8.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本项目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本项目招标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疑问及答疑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答疑专区发布。
[bookmark: _Toc26520][bookmark: _Toc4915][bookmark: _Toc32667][bookmark: _Toc21365][bookmark: _Toc12487][bookmark: _Toc21054]9.投标文件的递交、开标时间和地点（具体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告的日程安排为准）
9.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以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告的开标室为准】。
9.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9.3 开标时间：2025年  月  日  时  分。
[bookmark: _Toc24262][bookmark: _Toc25039][bookmark: _Toc4218][bookmark: _Toc14645][bookmark: _Toc29696]9.4 开标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公告的开标室为准）。
[bookmark: _Toc24100][bookmark: _Toc15971][bookmark: _Toc16786][bookmark: _Toc12040][bookmark: _Toc3127][bookmark: _Toc2410]10.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同时发布。
[bookmark: _Toc20375][bookmark: _Toc18682][bookmark: _Toc18644][bookmark: _Toc21808][bookmark: _Toc12731][bookmark: _Toc11170]11.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信宜市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联 系 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668-8859928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承宙招标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梁小姐         联系电话：0668-8828589

监督部门：信宜市水务局   联系电话：0668-8818540


附件一：
[bookmark: _Toc13081][bookmark: _Toc3220]投标申请人投标登记资料一览表
项目名称:信宜市东部和南部地区河道生态修复项目
投标登记单位：                       （盖章）
	审核确认: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与投标申请人代表对以下资料共同核对，审核情况属实。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签名:                      
投标申请人代表签名:                     

	序号
	项目
	投标登记提交资料要求
	审核情况
（代理机构填写）

	1
	投标登记申请表（不用装订）
	原件
	

	2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原件备查
	

	3
	①法定代表人投标登记时：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②委托代理人投标登记时：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代理人2025年4月至2025年6月连续3个月的社保管理机构的证明材料（含社保管理机构的查询机器打印件）。
注：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二
	原件备查
	

	注：1.上述资料复印件或网页打印件均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2.本表一式两份，一份附于投标登记资料首页，作为投标登记资料目录，另一份交回投标申请人代表。两份表格中每页的“审核确认”栏均需双方签署。
3.本表原件审核情况栏须留空，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审核后填写。
4.本表中如有修改情况，须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和投标单位代表共同签署。




附件二：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投 标 人：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    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单位全称）：               （盖单位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法：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包括正、背面）
 
	
	




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进行信宜市东部和南部地区河道生态修复项目投标登记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自投标登记之日起至投标有效期满。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投标人（单位全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日期：       年    月    日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包括正、背面）
	
	


注：后附委托代理人2025年4月至2025年6月连续3个月的社保管理机构的证明材料（含社保管理机构的查询机器打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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